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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专项 
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专项转移支

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是社会保障的重点人群，需要健全完

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其基本权益。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残疾人事业，大力推动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发

〔2008〕7 号）印发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

举措，旨在改善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提高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残疾人总体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

存在一定差距。 

2009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

（国发〔2008〕37 号）文件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进行改革，提

出应完善相关价格配套措施，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实

施补贴，做好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为改善残疾人生

活，减轻因汽油费价格上调造成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简称“残

车”）车主的经济负担，同年中央财政经报国务院同意，印发

《关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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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提出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给予适当补贴，切实保障

残疾人权益。 

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

称“市残联”）发布《关于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

通知》（沪残联〔2011〕54 号）、《关于调整本市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燃油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残联〔2011〕56 号），规定

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将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标

准从原来的每月 33 元/辆调整为 39 元/辆（每辆车每月补贴 5

公升汽油，相当于残疾人基本出行所需燃油的 1/4），即全年

468 元/辆（其中：财政部补贴资金承担 260 元/辆、各区财政承

担 208 元/辆）。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

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2〕129 号），市残联

制定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工作计划与相应的资金分

配方案，于 2022 年 11 月申请拨付财政部下达的中央财政残疾

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686 万元。依据中国残联数据库数据，2023

年度应补贴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数量 30,129 辆。截至 2023 年

底补贴车辆数为 31,270 辆，完成年初目标，做到了应补尽补。 

（二）上海市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和绩效目标情

况 

1.预算下达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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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根据相关文件中对机动轮椅车车主发放燃油补贴

的标准，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信息系统中对符合条件的车主

（即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轮椅车相关

凭证的下肢残疾人）数量，按全年 260 元/辆进行分配。2023

年度燃油补贴项目中央专款资金共计 761 万元，其中：2022 年

11 月按 227.6 元/辆标准预下达 686 万元；2023 年 5 月按 260

元/辆标准减去已分配金额下达 75 万元。各区中央专款下达明

细情况详见表 1。此外，根据全年 468 元/辆的补贴标准，由各

区残保金承担全年 208 元/辆。 

表 1：中央专款下达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辖区 预下达中央专款 下达中央专款 中央专款下达合计数 

1 黄浦区残联 31.3 3.4 34.7 

2 徐汇区残联 28.5 3.1 31.6 

3 静安区残联 68.2 7.5 75.7 

4 长宁区残联 39.9 4.3 44.2 

5 普陀区残联 86.6 9.4 96 

6 虹口区残联 48.1 5.2 53.3 

7 杨浦区残联 105.4 11.6 117 

8 浦东新区残联 95.1 10.4 105.5 

9 宝山区残联 65.5 7.2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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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预下达中央专款 下达中央专款 中央专款下达合计数 

10 闵行区残联 32.8 3.6 36.4 

11 嘉定区残联 29.1 3.2 32.3 

12 金山区残联 7.5 0.8 8.3 

13 松江区残联 13.9 1.6 15.5 

14 奉贤区残联 10.3 1.2 11.5 

15 青浦区残联 8.2 0.8 9 

16 崇明区残联 15.6 1.7 17.3 

总计 686 75 761 

2.绩效目标分解情况 

（1）总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贯彻落实国家对“完善困难群体补贴机

制”的有关精神，健全上海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工作

机制，缓解因汽油费价格上调而对生活造成压力的以车代步残

疾人专用车车主的实际困难，实现“应补尽补”，提升残疾人

出行便利程度，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促进残疾人积极融入社

会，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 

（2）年度目标 

①投入目标 

本项目 2023 年度的中央财政补贴批复金额为 761 万元，

需确保项目预算资金能全部用于上海市符合要求的残疾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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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椅车车主。 

在预算执行率出现偏差时，能及时采取弥补措施如预算调

整。 

确保资金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的规范性，如补贴发放频次。 

②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补贴发放人次数达到计划人次数（30,129人次）。 

质量目标：补贴发放准确率达到 100%。 

时效目标：补贴发放及时率达到 100%。 

成本目标：燃油补贴标准为全年 468 元/辆。 

③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提升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出行便利程度，提

高残疾人生活水平，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情况，提高残疾人融

入社会生活能力，营造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可持续影响：政策宣传情况良好，项目零有责投诉，长效

管理机制健全。 

④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分析 

本项目的预算编制构成包括补贴标准及补贴车辆数，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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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标准由《关于调整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标准

的通知》（沪残联〔2011〕56 号）规定，为每月 39 元/辆，补

贴的车辆数各区均根据上年度数量预估下年度。 

2.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度上海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总预算 1,663.08 万元，其中：当年度中央专款 761 万元、

区级配套资金 902.08 万元。中央专款承担部分（全年 260 元/

辆）应大于区级配套承担部分（全年 208 元/辆），实际中央专

款预算总额小于区级配套预算总额的原因：主要是中央专款分

配时，按照上年底中残联系统中的车辆数测算，实际当年补贴

发放的车辆数大于系统中的车辆数，资金不足部分由各区预算

安排。 

3.预算执行率情况分析 

2023年本项目实际支出 1,423.6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60%

（其中中央专款执行率100.00%、区级配套资金执行率73.45%），

区级配套资金执行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区级配套资金预

算编制不够准确。区级配套资金预算编制早于中央资金下达，

按照全额需求编制预算，中央资金到位后，部分区未及时调整

预算。各区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①预算执行率 95-100%：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普陀

区、虹口区、浦东新区、金山区、青浦区（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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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预算执行率 80%-95%：长宁区、闵行区、嘉定区、松江

区、奉贤区（5 个）。 

③预算执行率 40%-80%：杨浦区、宝山区、崇明区（3 个）。

各区预算执行情况详见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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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辖区 
预下达中

央专款 
下达中央

专款 

中央专款

下达合计

数 

中央专款

当年执行

数 

中央专款

执行率 
区级配套

预算数 
区级配套

执行数 

区级配套

预算执行

率 
合计预算数 合计执行数 

合计执行

率 

1 黄浦区  31.30   3.40   34.70   34.70  100.00%  27.22   27.22  100.00%  61.92   61.92  100.00% 
2 徐汇区  28.50   3.10   31.60   31.60  100.00%  27.56   27.56  100.00%  59.16   59.16  100.00% 
3 静安区  68.20   7.50   75.70   75.70  100.00%  64.08   63.07  98.42%  139.78   138.77  99.28% 
4 长宁区  39.90   4.30   44.20   44.20  100.00%  47.64   36.52  76.66%  91.84   80.72  87.89% 
5 普陀区  86.60   9.40   96.00   96.00  100.00%  86.40   85.14  98.54%  182.40   181.14  99.31% 
6 虹口区  48.10   5.20   53.30   53.30  100.00%  48.76   47.83  98.09%  102.06   101.13  99.09% 
7 杨浦区  105.40   11.60   117.00   117.00  100.00%  223.00   100.21  44.94%  340.00   217.21  63.89% 
8 浦东新区  95.10   10.40   105.50   105.50  100.00%  100.00   90.47  90.47%  205.50   195.97  95.36% 
9 宝山区  65.50   7.20   72.70   72.70  100.00%  130.78   67.48  51.60%  203.48   140.18  68.89% 

10 闵行区  32.80   3.60   36.40   36.40  100.00%  49.34   39.52  80.10%  85.74   75.92  88.55% 
11 嘉定区  29.10   3.20   32.30   32.30  100.00%  30.84   27.50  89.17%  63.14   59.80  94.71% 
12 金山区  7.50   0.80   8.30   8.30  100.00%  7.23   7.23  100.00%  15.53   15.53  100.00% 
13 松江区  13.90   1.60   15.50   15.50  100.00%  12.58   8.80  69.95%  28.08   24.30  86.54% 
14 奉贤区  10.30   1.20   11.50   11.50  100.00%  13.00   10.15  78.08%  24.50   21.65  88.37% 
15 青浦区  8.20   0.80   9.00   9.00  100.00%  8.65   8.65  100.00%  17.65   17.65  100.00% 
16 崇明区  15.60   1.70   17.30   17.30  100.00%  25.00   15.27  61.08%  42.30   32.57  77.00% 

合计  686.00   75.00   761.00   761.00  100.00%  902.08   662.62  73.45%  1,663.08   1,423.62  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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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下达情况分析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信息系统中对符合条件的车主（即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轮椅车相关凭证

的下肢残疾人）数量，按每年 260 元/辆进行分配。2023 年度

燃油补贴项目中央专款资金共计 761 万元，其中：2022 年 11

月按 227.6 元/辆标准预下达 686 万元；2023 年 5 月按 260 元/

辆标准减去已分配金额下达 75 万元。资金均足额分配，及时

下达。 

2.资金拨付、使用及执行情况分析 

市残联与各区残联严格根据规范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实

施项目资金管理。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信息系统要求，建立

了规范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对象资格审批和档案管

理制度。各级财政部门与同级残疾人联合会及时拨付补贴资金，

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未截留、挪用和挤占。坚持公

开透明原则，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补贴政策、补贴对象和标

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市残联高度重视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落实

和执行情况，各区残联根据本区燃油补贴资金使用、业务管理、

绩效评价等各项管理实际，规范项目实施过程、提高项目执行

质量，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规范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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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补助资金执行。 

3.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分析 

市残联要求各区残联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共同

督促项目落实情况，填报绩效目标自评表，确保绩效目标自评

填报内容与实际情况符合；同时对区残联报送数据进行复核，

要求各区在报送数据时同步提供资金支付进度表，督促各区资

金执行数据和进度；及时跟进落实中央专款和地方配套资金执

行，定期核查各区项目执行情况，及时上报绩效目标自评表和

绩效目标自评报告。 

4.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分析 

本项目建立了预算监督机制，具体为：市残联要求各区残

联定期填报预算执行情况并区分中央专款、区级配套资金执行

进度，各区残联设立相关机制（分账核算）优先使用中央部分

资金，确保项目预算的执行进度，区残联财务部门同时对预算

执行进行监督；市残联督促各区抓紧落实中央专款资金执行，

要求各区及时报送截止至 6 月底和 10 月底的中央专款执行进

度，确保中央专款使用时效性。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方面，2023 年总体上各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

补贴发放符合年度工作计划，全年计划发放补贴车辆数为

30,129 辆，实际发放 31,270 辆，完成计划数量；各区补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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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数量与资金实际发放数量一致，做到“应补尽补”；均按

照规定标准发放，补贴发放准确且及时。中央专款转移支付资

金全年执行率 100%，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但部分区年中

执行进度晚于序时进度要求，个别区级配套资金预算执行率较

低。 

项目效益方面，本项目对残疾人基本出行具有保障作用；

各区残联的政策宣传效果较好、知晓率达 90%；本项目未产生

有责投诉；受益对象对本项目的实施满意度为 85.10%。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人次数 

2023 年本项目计划发放补贴数量为 30,129 辆（各区残联

录入中国残联数据库数据），经统计核实，实际共计发放数量

31,270 辆，总体上符合工作计划安排。 

（2）补贴发放准确率 

各区均按照市残联发布的文件要求审核补贴对象的资格，

并按照文件规定的发放标准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发放

燃油补贴：一是对于首次申购的车辆从次月开始享受补贴；二

是对于人员跨区流动的，转出区与转入区协商确定发放月份数，

确保足额发放补贴；三是补贴对象死亡的，补贴发放至死亡当

月。经核查，补贴发放准确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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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贴发放及时率 

经调研，各区补贴发放存在季度发放，半年发放或一次性

发放的不同形式，调查对象反映补贴发放基本及时。本年度虹

口、奉贤和崇明三区发放次数由每年一次性发放调整为每半年

发放一次，各区补贴发放次数具体如下： 

①季度发放（1 个）：金山区。 

②半年发放（8 个）：徐汇区，虹口区，浦东新区，闵行

区，松江区，奉贤区，青浦区，崇明区。 

③一次性发放（7 个）：黄浦区，静安区，长宁区，普陀

区，杨浦区，宝山区，嘉定区。 

（4）补贴年均补助标准 

经核查，各区均按照《关于调整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

油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的每车每月 39 元的标准发放，发放

金额准确，不存在少发、漏发情况。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出行便利程度 

根据《关于调整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标准的通

知》（沪残联〔2011〕56 号），规定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

燃油补贴标准调整为每车每月 39 元（相当于残疾人基本出行

所需燃油的 1/4）。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形式了解到补贴对

象月平均燃油费支出在 156 元以下（2023 年 150.31 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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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144.23 元），即补贴金额略高于残疾人基本出行所需燃油

费数额的 1/4；另一方面，经查阅 2023 年的 92#汽油的价格变

化趋势，平均数为 7.80 元/升（中位数为 7.75 元/升），与文件

核定的 7.79 元/升基本一致。故燃油补贴对残疾人具有基本保

障作用，提升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出行便利性。 

（2）提升补贴对象生活水平 

项目实施提升了补贴对象的生活水平。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向补贴对象了解项目实施对其生活水平提升情况，91.95%的

调查对象认为项目实施具有提升作用。 

（3）提高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项目实施提高了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通过问卷调查

的形式向补贴对象了解项目实施对其提高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的帮助，97.26%的调查对象认为项目实施具有帮助作用。 

（4）构建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项目实施有助于构建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根据调查问卷中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补贴对象对于燃油

补贴政策的实施均持肯定态度，期望政策长期有效执行，补贴

对象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其的爱护与帮助。 

（5）政策宣传情况 

各级残联对政策宣传力度大，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问卷

调查发现，约 90%的受益对象对政策比较了解，其中 88.49%



14 

的受益对象是通过各区残联的宣传得知补贴政策。 

（6）零有责投诉情况 

通过对各区残联的信息收集，本项目无有责投诉。 

（7）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根据对各区残联项目负责人的访谈及对受益对象的满意

度调查，各区基本根据上一年度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整改，对资金的使用实施了监管。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满意度调查的统计结果，受益对象对本项目的实施满

意度为 85.1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本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较好，中央专款全额、及时下达，各

区配套资金均及时到位，按照计划发放了燃油补贴，全市 16

个区的中央专款预算执行率均达到 100%。根据实际调研情况，

本项目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预算调整不及时、执行不均衡 

根据各区上报的数据情况，本年度有 3 个区预算执行率低

于 85%，主要系年初预算资金全额安排区级资金，中央资金到

位后未调整预算金额；有 7 个区燃油补贴全年一次性发放，导

致预算执行进度不均衡，上半年预算执行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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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辆信息与残疾关系系统未充分衔接，人工审核耗时

长且存在滞后性 

现有的车辆管理系统不能完全满足日常工作需要，车辆关

系变动及车主信息更新不及时。具体体现在：残车管理系统无

法精确记录车辆转入转出、车主身故应停止补贴的日期，与残

疾关系管理系统未全面实现数据联动，需人工核实处理，按月

人工核发补贴资金，存在耗时长、遗漏风险。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及时调整预算数、加快资金使用进度 

督促各区在编制预算时应考虑历年中央资金的到位情况，

或于中央资金到位时及时调整预算金额，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保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贯彻落实《关于本市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沪残联〔2011〕54 号）等文件中关

于“半年发放一次补贴”的规定，提高预算执行均衡性。 

2. 完善残车管理系统的数据衔接，避免形成数据孤岛 

依据业务管理与审核需求，完善残车管理系统与残疾人基

础信息系统、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系统的数据信息联动机制，降

低人工审核在当前信息管理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3.提升政策宣传质效，做深做细人文关怀 

各区残联在保障补贴发放频次的基础上，增进与补贴对象

的沟通与服务，以补贴为契机帮助补贴对象进一步理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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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策更有“温度”，并且加大政策执行效果的总结推广，持

续增强政策获得感。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自评结果应用管理的规定和要求，自评工作完成

后，将就自评价报告的有关内容，听取各相关方面意见，及时

整理、分析、归纳，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结果反馈》的形式反馈给各区残联单位，作为改进预算管理

和项目管理，落实问题整改的重要依据。 

对上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在门户网站进行信息公开，着力提

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规范项目实施过程、提高项

目执行质量，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

明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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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上海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专项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

位 
各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663.08  1,423.62  85.60%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761.00  761.00  100.00% 

     地方资金 902.08  662.62  73.45%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信息系统中对符合条件的车

主（即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

动轮椅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数量进行分配。 
无 

下达及时性 
于 2022 年 11 月和 2023 年 5 月分别下达中央资金

686 万元、75 万元。 
无 

拨付合规性 资金均及时足额拨付至各区。 无 

使用规范性 专款专用，未截留、挪用和挤占资金。 无 

执行准确性 
燃油补贴标准为 468 元每人每车每年，未少发、漏

发。 
无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各区残联及时上报绩效目标自评表、预算执行情况

表和预算拨付情况表。 
无 

支出责任履职

情况 
市残联与各级残联建立了规范的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燃油补贴对象资格审批和档案管理制度。 
无 

 
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

意见》（中发〔2008〕7 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财政

部关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
256 号）中“完善对困难群体补贴的机制”的有关精神，结合

上海市《关于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沪

残联〔2011〕54 号）、《关于调整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燃油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残联〔2011〕56 号）文件规定，

市残联通过开展 2022 年度上海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

补贴专项项目，解决因汽油费价格上调对生活造成压力的

以车代步残疾人专用车车主的实际困难，提升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出行便利程度，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促进残疾人

积极融入社会。 

本年度总体上各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

贴发放符合工作计划，全年共计发放补贴数量

31,270 辆；燃油补贴新增、旧车退回情况，均

按照文件要求及时审核处理，做到“应补尽

补”；按照规定标准发放补贴，不存在少发、

漏发情况，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本项目对

残疾人基本出行具有保障作用，各区残联的政

策宣传效果较好、知晓率较高；受益对象对本

项目的实施满意度为 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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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

施 

产出

指标 

数量目标 
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人

次数 
30129 31270 

 
质量指标 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年均补

助标准 
468 元/
人/年 

468 元/人/
年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 / / 

 

社会效益指

标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出行便利程

度 
好 好 

 
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改善残疾人

生活状况情况 
好 好 

 

提高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情况 好 好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

围 
好 好 

 
生态效益指

标 
/ /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政策宣传情况 100% 100% 
 

零有责投诉情况 100% 100%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85% 85.1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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